
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概述

一、政策背景与目的

为贯彻落实拉萨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拉萨市财政局和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

印发了《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旨在进一步规范拉萨市工业发

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支持产

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二、专项资金定义与规模

管理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用

于支持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

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的资金。专项资金规模为每年 5000 万

元，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实行滚动使用。

三、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与条件

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在拉萨境内注

册且正常生产经营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健全的财

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诚信经营、信用良好、依法纳

税的工业企业；二是在拉萨新落户的工业企业，且申报项目

实际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含土地出让金）。

申报专项资金的工业企业还需满足以下条件：符合国家

和区（市）产业政策和支持重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

符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同一年度，同一项目未享受过



同级财政资金支持（苏拉资金项目除外）。

四、专项资金使用原则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注重政策导向：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自治区、拉萨

市产业发展导向，符合市委、市政府推进工业企业发展的决

策部署和目标。

注重突出重点：围绕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两化融合和

绿色发展等方面，重点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核心产

品、骨干企业和有示范效应的重大项目。

注重绩效优先：实行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注重专项资金

使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加大整合统筹力度，

以提高工业企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区分不同类型、

依据项目绩效，确定项目资金安排的标准和额度。

注重规范管理：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编制、项目申报、项

目评审、绩效评价等各个环节管理工作，做到公开透明、公

正合理、专款专用、科学监管。

五、专项资金支持方向与方式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骨干特色企业培育、技术改造、信息

化建设、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方式主要采用无

偿支持方式，包括补助和以奖代补。专项资金根据不同项目

类型，结合年度专项资金规模确定支持标准。

六、项目申报与资金安排流程

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根据年度项

目申报指南要求，向所在县区（园区）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和



县区财政部门申报项目。经过县区（园区）初审、市经信局

和市财政局复审、专家评审、现场核查等程序后，确定拟扶

持项目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市财政局会同市经信局

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划并按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规定下达专

项资金。

七、绩效评价与监督管理

县（区）财政部门和县区（园区）经济信息化部门要按

照绩效评价管理的要求，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制度，对本

辖区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市经信局和市财政

局对部分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专项资

金支持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专项资金

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专项资金的安全、

高效使用。

八、违规处理

对于弄虚作假、骗取、截流、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

反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专项资金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也将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九、政策意义

《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出台，对

于拉萨市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规范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将有力推动拉萨

市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拉萨市经济的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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